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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激励导向作用，推动学校辅导员队

伍整体素质和工作实绩提升。

第四条 绩效考核原则

（一）客观、公正、公开和民主的原则；

（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注重工作实绩的原则；

（三）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四）自评、学生评价、组织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章 绩效考核内容

第五条 绩效考核内容主要依据《山东女子学院辅导员工作

条例》规定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确定。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

（二）党团和班级建设

（三）学生事务管理和服务工作

（四）理论和实践研究

（五）日常工作尤其是重点工作的落实

具体内容详见《山东女子学院辅导员绩效考核参考指标》(附

件2)。

第四章 绩效考核组织与实施

第六条 学校成立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分

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担任，成员由学生工作部（处）、纪委办公

室、党委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处、财务处、审计处、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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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招生就业处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

在学生工作部（处）。各二级学院成立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小组。

第七条 绩效考核分日常考核和年度考核。日常考核由各二

级学院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小组组织实施，只界定是否合格。年

度考核由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

第八条 年度考核实行个人自评、学生评价和组织考评相结

合的方式，根据考核总分确定考核档次。其中自评不占分数，供

组织考评时参考，学生评价占20%，二级学院辅导员绩效考核工

作小组评价占20%，二级学院整体学团工作情况占20%，学校辅导

员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评价占40%，即学生评价得分*20%+

二级学院评价得分*20%+二级学院整体学团工作得分*20%+学校辅

导员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评价得分*40%=总分。

1.个人自评。辅导员对照本办法和《山东女子学院辅导员绩

效考核参考指标》（附件2）所规定的考核内容和指标，撰写个

人述职报告，对个人工作情况进行客观的自评，并向所在二级学

院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小组述职。

2.学生评价。由二级学院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小组从辅导员

所带班级的学生中随机选20%的学生，通过调查问卷等形式掌握

学生对辅导员的评价情况，排序打分后将评价结果反馈至辅导员

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3.二级学院评价。各二级学院辅导员考核工作小组按照“第

一名为100分，最后一名为80分，各名次之间的级差分=20/(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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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人数-1)”的原则打分。

4.二级学院整体学团工作评价。学校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学院开展学生工作先进集体评选，对二级学院

的整体学团工作量化（百分制）赋分，并依据《学校教学院部工

作实绩考核实施细则》折算相应学团工作得分。

5.组织优秀辅导员评选。前三项累计成绩前30%的辅导员进

行现场述职，由专家按照副书记、一线辅导员进行分类评比，汇

总计算最终成绩，确定优秀辅导员人选。

6.确定辅导员考核档次。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将全体辅导员的绩效考核情况报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确定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档次的辅导员名单，

在校内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提交校长办公会研究。考核档次

为优秀的辅导员列为学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第五章 绩效考核等级及绩效发放

第九条 考核结果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优秀（约占总人数

的20%）、合格（据实而定，不限定比例）、基本合格（据实而

定，不限定比例）、不合格（据实而定，不限定比例）。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考核为基本合格：

1.考核年度内病假、事假累计超过1个月者（以实际工作日

为准，1个月界定为31天）；

2.考核年度内出现教学事故、管理事故或者由辅导员绩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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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作领导小组认定为基本合格的。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直接考核为不合格：

1.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和廉洁从业方面存在严重不

足的；

2.政治、业务素质较低，组织纪律较差，有违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言行的；

3.因不作为或乱作为而导致所带学生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的；

4.违反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出现影响学校声誉舆论事件

的；

5.其他严重违反辅导员岗位职责要求的。

第十条 专职辅导员绩效工资发放标准为：优秀的为每人

1200元/月；合格的为每人1000元/月；基本合格的为每人500

元/月；不合格的不发放绩效工资。专任教室辅导员按二分之一发

放。兼职辅导员按照三分之一发放。

第十一条 日常考核合格者的专职辅导员，由二级学院按照

专职辅导员每人每月 400元，兼职辅导员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

每个月末将日常考核绩效工资发放表报送学生工作部（处）。年

度考核由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年度末组织实

施，按照考核等级发放剩余的绩效工资。学生工作部（处）每年

将辅导员绩效考核与绩效工资发放情况，报告省委教育工委。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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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山东女子学院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2.山东女子学院辅导员绩效考核参考指标

3.山东女子学院辅导员绩效考核考核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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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山东女子学院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侯素美

成 员： 于学江 王永泉 王 鲁 田莉春 成曙霞 吕 宏

吕建国 任晓剑 刘凤华 齐振花 苏 婧 李厚忠

李 缨 杨 洋 迟罗绮 张 农 武 凯 赵丽丽

崔江宁 董玉新 富元斋 潘建勋 穆 勇 鞠妮妮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部（处），王永

泉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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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山东女子学院辅导员绩效考核参考指标

考核内容 指标体系 考核依据 考核部门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0 分）

1.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4 分） 工作记录、学生座谈会反馈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学生

工作部2.在发生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时对学生的引导情况（4 分） 工作预案、突发事件处置记录、

信息报送档案

3.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第二课堂的开展情况（4 分） 工作计划、项目及工作成效。

4.对学生的思想主流和存在问题的把握和有效的引导情

况（4 分）

学生思想动态现状分析报告、

开展活动的工作记录

5.对学生在网络上的舆情关注和应对措施（4 分） 工作记录

二、学生事务管理和服

务工作（40 分）

1.班级组织建设（4 分） 班团会议记录 各二级学院党总支、学生

工作部2.评优表彰活动的组织和指导（4 分） 程序是否公平公开、、是否有

活动记录、资格审查是否严格

3.对违纪学生的调查和教育（4 分） 工作记录、相关同学谈话

4.学风建设的开展情况（4 分） 所带班级的学风情况

5.组织学生参加校院举办的重大集体活动情况（4 分） 出勤情况记录等

6.学生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移交工作情况（4 分） 学生档案材料收理是否完整

7.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情况（4 分） 工作记录 各二级学党总支、学生工

作部8.学生资助工作的开展情况（4 分） 工作档案和工作效果。

9.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和服务工作的情况（4 分） 工作措施、工作途径及工作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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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协助有关部门作好学生管理工作的其他情况（4 分） 和有关部门配合是否发生事故

并影响工作

三、学生党务指导与管

理（10 分）

1.学生党员的发展、教育和管理（5 分） 工作档案

2.学生党支部的建设（5 分）

四、工作要求的落实

（30 分）

1.四进工作落实情况（6分） 学生工作部记录、工作计划总

结、工作制度等

学生工作部

2.与学生及家长联系沟通制度的落实（3 分）

3.负责工作的完成情况（及时性、准确性等）（4 分）

4.各项主题活动开展情况（4 分）

5.文明素养教育、学风建设、心理健康教育及宿舍标准化

建设等学校重点工作推进情况（10分）

6.参加培训情况（3 分）

加分项：教学与科研工

作（10分）

1.课程教学情况（5 分） 教学安排和教学效果 各二级学党总支、学生工

作部2.开展学生工作研究情况（5 分） 发表论文情况

该参考指标作为辅导员自评和日常工作的指南，辅导员绩效考核的等级依据文件的综合赋分成绩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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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东女子学院辅导员绩效考核登记表
（ 年度）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所在单位 职务 职称

所带班级以及分管工

作

辅
导
员
自
评
（
本
年
度
成
工
作
目
标
任
务
、
履
行
岗
位
职
责
及
各
项
综
合
表
现
情
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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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评
价
成
绩

学
院
考
核
成
绩

学生处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学院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学
校
考
核
成
绩

学校辅导员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考
核
等
级 学校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被
考
核
人
意
见 签 名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表内项目要实事求是地填写，填写项目要完整、清晰，填写不下时可加附页。

2.学生评价意见由学生处和学院党总支共同负责对学生的问卷调查并由学生处填写反馈情况。

3.学生处和各学院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小组依据辅导员平时表现和工作实绩确定考评意见。

4.校辅导员绩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填写成绩、考核结果明确填写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等级结果。

5.本表作为辅导员年度考核材料，考核结束后由学生处负责保存备查。

山东女子学院 2021年 11月26日印发


